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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 

  （2009年 9月 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6号公布  根据 2015

年 5 月 2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0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<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>等 19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修正并重新公布） 

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

  为了加强对上海港口客运站的管理，规范港口客运站的经营

活动，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港口客运站的公共安全

和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、《上海港口条例》等

法律、法规，结合上海港口客运站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  上海港口范围内客运站的规划、建设、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第三条（客运站含义和分类） 

  本办法所称的港口客运站（以下简称客运站），是指在上海

港口范围内提供客船靠泊与离泊服务，并为乘客提供候船与上下

船服务的场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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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运站分为以下五类： 

  （一）为航行国际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国际客运站； 

  （二）为航行省际、崇明三岛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省际客

运站和陆岛客运站（以下统称为国内客运站）； 

  （三）为航行市内航线的游览船提供服务的水上游览客运站； 

  （四）为航行于本市范围内江河两岸间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城

市渡口客运站； 

  （五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形式的客运

站。 

  第四条（管理部门） 

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是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的行政主管部

门，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。 

  浦东新区和闵行、宝山、嘉定、金山、松江、奉贤、青浦、

崇明等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港口管理的部门（以下简称区县港口行

政管理部门）负责所辖区域内港口客运站的监督管理。 

  海事、海关、检验检疫、边检以及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

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协同实施本办法。 

  第五条（规划编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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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海港口总体规划，编制上海

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，并依法将相关内容纳入港区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。 

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过程

中，应当听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意见，并公开征询市民

的意见。 

  第六条（建设规范） 

  客运站的建设，应当符合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、港区控

制性详细规划，以及国家和本市港口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定。 

  第七条（建设和配置标准） 

  客运站的建设和设施、设备配置，应当符合国家、行业和地

方标准。 

  对于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，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

组织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建设和设施、设备配置的技术规范，并

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地方标准。 

  第八条（安全评价） 

  客运站建设项目实施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制度。 

 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，并提出安

全预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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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验收评价，提出安

全验收评价报告，并将评审通过后的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报港口行

政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和海事行政管理部门备

案。 

  第九条（试运行和竣工验收） 

  客运站建设工程完工后，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试运行。 

  客运站建设工程试运行完毕，并具备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条

件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，由

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验收。 

  客运站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，不得投入正式使用。 

  第十条（经营许可） 

  从事客运站经营（包括客运站试运行）的，应当依法向市港

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。从事国际客运站

经营的，应当具备对外开放资格，并依法取得国务院交通主管部

门颁发的《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》。 

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作

出行政许可决定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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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运站经营人停业、歇业或者合并、分立的，应当按照国家

和本市的有关规定，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 第十一条（船舶停靠禁止） 

  在客运站内，禁止停靠超过码头设计靠泊能力的船舶和运输

危险货物的船舶。 

  第十二条（应急预案） 

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紧

急疏散和救援预案、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

通应急预案，建立健全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。 

  区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

体系的要求，建立健全本区域的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。 

 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本单位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

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、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交通应急预案，并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。 

  第十三条（安全要求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港口安全作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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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的规定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

制度，完善安全生产条件，采取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措施，确保

安全生产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开展客运站安全现状评价；在安全现

状评价或者日常运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

施，排除安全隐患。 

  第十四条（票务代理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从事票务代理的，应当依法取得水路运输

服务许可证书。 

  第十五条（航班票务信息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布班期时刻表；设置售票处

的，还应当公布售票时间、票价表和售票情况以及变化情况。 

  城市渡口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公布开渡、收渡时间。 

  第十六条（客船延误和停止航行的处理） 

  客船不能按时运输乘客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在客运站

内予以公告，并通过网络、广播、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。

其中，客船停止航行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报告港口行政管

理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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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滞留客运站候船的乘客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会同承运人采

取应急措施，维持候船秩序，及时疏散乘客，并配合承运人做好

船期变更和乘客退票换票的工作。 

  遇有乘客严重滞留客运站的，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
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，疏散乘客。客运站经营人和相

关单位应当服从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组织和调度。 

  城市轮渡因恶劣天气不能按时运输乘客，造成候渡人员不能

按时上班的，其所在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。 

  第十七条（危险物品安全检查） 

  禁止携带或者夹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腐蚀性、有放射性

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上船。具体

危险物品目录和样式，由客运站经营人按照规定在客运站内通过

张贴、陈列等方式予以公告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，在客运站内设置安

全检查设施、设备，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全检查人员，并按照

规定对进站人员携带物品、托运行李以及机动车等进行安全检

查。 

  进站人员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；拒不接受、配合安全检

查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拒绝其进站上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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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运站经营人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，应当立即采

取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，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行政管理

部门。 

  在实施安全检查时，检查人员应当佩带安全检查证；未佩带

安全检查证实施检查的，进站人员有权拒绝检查。 

  第十八条（设施和设备安全检查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其客运站的设施、设备，

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。 

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对其客运站的设施、

设备作事前安全检查，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予以

排除： 

  （一）汛期和台风、暴雨、大雾等恶劣天气； 

  （二）法定节假日； 

  （三）举办国家或者本市确定的重大活动。 

 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实施监督检查，在监督检查中发

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责令客运站经营人排除安全隐患。 

  第十九条（服务规范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服务规范： 

  （一）保持候船环境良好； 



 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9 - 

  （二）根据乘客、车辆的流量和需要，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； 

  （三）工作人员仪表整洁、文明待客，对行动不方便的老、

弱、病、残、孕等特殊乘客做到重点照顾； 

  （四）提供广播信息服务和问讯、留言等服务项目； 

  （五）设置服务质量投诉电话，接受乘客的投诉。 

  在客运站内设置餐厅、小卖部等服务网点的，应当依法取得

餐饮服务许可或者食品流通许可。 

  第二十条（客运站内行为规范） 

 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客运站内乘客及其他进站人

员遵守的行为规范（以下简称行为规范）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告行为规范。 

  在客运站内，进站人员除了应当遵守行为规范外，还应当遵

守下列要求： 

  （一）听从客运站工作人员指挥，依次在指定地点候船、上

船。 

  （二）禁止使用明火。 

  （三）驾驶非机动车和两轮摩托车的，应当下车推行。 

  （四）驾驶机动车的，应当控制刹车；在机动车突然发生故

障时，应当立即采取措施，并通知客运站工作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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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违反行为规范或者前款规定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予以劝

阻；经劝阻拒不改正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。 

  第二十一条（联合检验客票制度） 

  除城市渡口客运站外，客运站经营人和承运人应当实行联合

检验客票制度，并在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格式的《客船载客

人数港航确认单》上签字确认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在检票时，发现上船人数超过船舶核定载客人

数的，应当立即报告海事行政管理部门；海事行政管理部门接到

报告后，应当及时予以处理，并将相关信息告知港口行政管理部

门。 

  第二十二条（特殊活动报备） 

  在客运站内举行客运服务之外的活动且可能造成人流集聚

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工作方案，并提前

5 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  举行前款规定活动期间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备案的工作

方案实施，并派员进行现场检查，保障客运站的安全和秩序。 

  第二十三条（客运统计） 

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要求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客运

统计资料及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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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四条（暂停运营） 

  禁止擅自暂停客运站运营。 

  因客运站改扩建等特殊情况需要暂停运营的，客运站经营人

应当提前 10 日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，并通过网络、广播、报纸

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。其中，暂停客运站运营 3 日以上的，

应当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。 

  因客运站设施和设备受损暂停运营的，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

时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，并通过网络、广播、报纸或者其他方式

向社会公告，同时做好疏散乘客的相关工作，并向港口行政管理

部门报告。 

  第二十五条（撤销客运站） 

  禁止擅自撤销客运站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的，应当提前 30 日

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核并

征求海事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后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 

 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以外的客运站的，应

当提前 90 日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。市港口行政管理

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做好撤销客运站的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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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于撤销客运站的 30 日前，在客运站内予

以公告，并通过网络、广播、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。 

  第二十六条（行政处罚） 

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对客运

站经营人予以处理： 

  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停靠船舶的，责令改正，处

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罚款。 

  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未作安全检查和采

取相应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 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未履行备案义务

的，责令改正，可以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。 

  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擅自暂停客运站

运营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 （五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以及第二十五

条第四款规定，未履行公告义务的，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处

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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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履行报告义务的，由

海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 对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

定进行处罚。 

  第二十七条（乡镇渡口的管理） 

  乡镇渡口的管理办法，由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另

行制定。 

  第二十八条（施行日期） 

  本办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8 年 12 月 28 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上海市渡口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
